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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

,

会议决定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召开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3

年

4

月

2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和开通网络投票方式的通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

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现发布关于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如下

:

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4

月

23

日

(

周二

)

下午

14:00,

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

:2013

年

4

月

22

日

~2013

年

4

月

23

日。 其中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4

月

22

日

15:00

至

2013

年

4

月

2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4

月

16

日

(

周二

)

4

、会议地点

: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百丈东路

901

号兴业大厦

15

楼

5

、会议方式

:

采取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现场表决

:

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

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结果为准。

6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3

年

4

月

16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机构代表。

二、会议审议事项

:

1

、《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

2012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4

、《关于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5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7

、《关于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

、《关于

2013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9

、《关于向银行申请贷款与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10

、《关于

2013

年度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其中

,

议案

5

、议案

6

、议案

8

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

,

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已在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

议案的内容

详见

2013

年

4

月

2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相关决议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不出席年度股东大会的独立董事

,

可以

委托其他独立董事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宣读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现场登记、通过邮件或传真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3

年

4

月

19

日

(

周五

)9:00

———

11:00

、

13:30

—

17:00

3

、登记地点

:

玉环机电工业园区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三楼证券投资部办公

室

4

、登记手续

:

(1)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

,

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

(2)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

,

应持

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可采用邮件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不接受电话登记。 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

登记表》

(

附件一

),

以 便 登 记 确 认 。 在

2013

年

4

月

19

日

17:00

前 将 邮 件 发 送 至

:

Idc_security@idcgroup.com.cn,

邮件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或传真至

0576-87298758

。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

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

票

,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2468 ;

投票简称

:

艾迪投票

2

、投票时间

:2013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3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

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此类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大

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具体如下表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总议案

（

指一次性对议案

１－１０

进行表决

）

１００

议案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１．００

议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２．００

议案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３．００

议案

４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

４．００

议案

５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５．００

议案

６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６．００

议案

７

《

关于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７．００

议案

８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

８．００

议案

９

《

关于向银行申请贷款与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

９．００

议案

１０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

１０．００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对

应“委托数量”具体如下表

: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

(

包括议案的子议案

)

均表示相同

意见

,

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

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6)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4

月

22

日

15:00

至

2013

年

4

月

23

日

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2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

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姓

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

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

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的

,

当日

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

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

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cai@cninfo.com.cn,

咨询电话

:0755-83239016/25918485/

25918486

。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进入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

(1)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

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2)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

,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

(3)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

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

如适用

)

。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人

:

於采

联系电话

:0576-87298766-8011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一

:

股东参会登记表

附件二

:

授权委托书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八日

附件一

: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

联系电话

：

身份证号

：

电子邮件

：

股东账号

：

地址

：

持股数量

：

邮编

：

附件二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

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４

、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

５

、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６

、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７

、 《

关于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８

、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

９

、 《

关于向银行申请贷款与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

１０

、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

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

，

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说明

:

1

、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

(

或盖章

)

。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

,

加盖法人单位印

章。

2

、授权委托人对上述审议事项应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在“赞成”、“反对”或“弃权”相应

表格内打勾

√,

三者只能选其一

,

多选或未选的

,

视为对该审议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持股数量

:

委托人签名

(

或盖章

):

受托人姓名

(

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本委托书的有效期限

:

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600535� � �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2013-020号

债券简称:12天士01� �债券代码:122141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度

第一期公司债券2012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更名自“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

司”或“发行人”

)

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至

4

月

27

日发行的

4

亿元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公司债券

(

简称“

12

天士

01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开始支付自

2012

年

4

月

24

日至

2013

年

4

月

23

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

2011

年度第一期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相关规定

,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

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及代码

:

债券简称“

12

天士

01

”、债券代码“

122141

”。

3

、发行主体

: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发行规模

:4

亿元。

5

、债券期限

:5

年

(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

6

、债券利率

:

票面年利率为

6.00%,

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3

年保持不变。

7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

: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

,

到期一次还

本

,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

截至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

于兑付

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

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8

、债券起息日、付息日和兑付日

:

“

12

天士

01

”的起息日为

2012

年

4

月

24

日

;

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4

月

24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如投资者选择回售

,

则

2013

年至

2015

年每年的

4

月

24

日为回售部分债券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兑付日为

2017

年

4

月

24

日

,

如投

资者选择回售

,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5

年

4

月

24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息。

13

、担保方式

:

“

12

天士

01

”为无担保债券。

14

、发行时信用级别

: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联合评级”

)

综合评定

,

发行人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级

,

“

12

天士

01

”的信用等级为

AA

级。

15

、跟踪评级结果

: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在近期出具“

12

天士

01

”的跟踪评级报告

,

详

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16

、上市时间与地点

:

本期债券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次债券本期付息方案

:

根据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6.00%,

每手

“

12

天士

01

”

(

面值人民币

1,000

元

)

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60.00

元

(

含税

)

。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及付息日

1

、债权登记日

:2013

年

4

月

23

日

2

、债券付息日

:2013

年

4

月

24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3

年

4

月

23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全体“

12

天士

01

”公司债券的持

有人。

五、本次付息方法

1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

,

委托中证登上

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最迟在本年度付息日前第二个交易日将本年度债券的

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

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

债券兑付、兑息服务

,

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

,

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

公告为准。

2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

,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

构

(

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

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本期债券

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每手“

12

天士

01

”

(

面值人民币

1,000

元

)

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60.00

元

(

含税

)

。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

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

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

担。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对于持有

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

,

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每手“

12

天士

01

”

(

面值人民币

1,000

元

)

实

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60.00

元

(

含税

)

。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

理暂行办法》

(

国税发

[2009]3

号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2009]47

号

)

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境外合

格机构投资者

(

以下简称“

QFII

”

)

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的企业所得税

,

并由本公司

代扣代缴。 请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

2013

年

4

月

2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持有“

12

天士

01

”的

QFII

协助本公司办理所得税事宜

,

具体如下

:

(1)

请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

2013

年

4

月

23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时持有本期债券的

QFII

最晚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前

(

含当日

),

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指定银行账户

,

用途请填写“

12

天士

01

纳税款”

,

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 税款划出后

,

请尽快与本公司证券部确认。

开户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

账户号码

:12001815700052509692

账户名称

: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机构

:

证券部

咨询电话

:022-26736999

传 真

:022-26736999

邮寄地址

:

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

2

号

(

天士力现代中药城

)

天士力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300410

(2)

请上述

QFII

最晚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前

(

含当日

),

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

,

将本公告所附

表格《“

12

天士

01

”付息事宜之

QFII

情况表》

(

请填写并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

需加盖公

章

)

、

QFII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

需加盖公章

)

等一并送交给本公司。

(3)

如上述

QFII

等非居民企业已在所得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上述债券利息应纳税款

或已进行了相应的纳税申报

,

除提供上述第

(2)

项资料外

,

还应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前

(

含当日

)

向

本公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

缴款书

/

完税凭证原件、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纳税依据

),

或者向本公司出具经合法签署的已就本期债券利息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的声明原件

,

上述

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资料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

,

将不再安排相应债券利息应纳税款的代扣代

缴。 所有

QFII

等非居民企业应提供的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

送达至本公司证券投资部。

(4)

如上述

QFII

等非居民企业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义务且

未委托本公司代扣代缴

,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民企业自行承担。

七、 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

、发行人

名称

: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闫希军

住所

:

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

2

号

(

天士力现代中药城

)

电话

:022-26736999

传真

:022-26736721

联系人

:

刘俊峰、赵颖

2

、保荐人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债券上市推荐人

:

名称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何如

住所

:

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20

楼

电话

:021-60933177

传真

:021-60933172

联系人

:

吴卫钢、吴小萍、杨济云、郁文周

3

、托管人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

:

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

层

联系人

:

徐瑛

电话

:021-68870114

传真

:021-68870064

邮政编码

:200120

特此公告。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18日

附件

:

“

12

天士

01

”付息事宜之

QFII

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

）

收市后持债张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币元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传真

:

邮箱

:

公司名称及签章

:

日期

:

证券代码:600535� � �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2013-021号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说明会召开情况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业绩说明会于

2013

年

4

月

17

日下午

14:00-16:00

在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

2

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

长闫希军先生、董事兼总经理闫凯先生、财务总监王瑞华先生、董事会秘书刘俊峰先生及机构

投资者、个人投资者、行业分析师和媒体记者共计

39

名出席了本次说明会。

二、会议主题

出席会议的投资者就其关注的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经营发展情况、拟收购定项

目等问题与公司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交流。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刊登的《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的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18日

2013年 4月 18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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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39� � � �股票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临2013-010

深圳燃气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正在筹划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由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

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4

月

18

日起

停牌，最晚将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公告相关情况并复牌。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2021� � �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9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3

年

4

月

17

日上午

9

时

30

分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玉环县大麦屿街道兴港东路

198

号公司综合办公楼一楼

会议室

（三）投票表决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徐仁舜先生

（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2

名，代表股份共计

173,793,997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30.6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郭

晓雷、王伟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现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讨论《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屹机械工业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3,793,997

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2

、审议讨论《关于以公司资产设定抵押申请银行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3,793,997

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晓雷、王伟出席会议并见证。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2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5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见

证意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四、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和记录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18日

股票代码：002341� � �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码：2013-28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

日发出了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该会议通知已于

2013

年

4

月

2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公开披露。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2013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三）上午

9

：

30

3

、会议主持人：由于公司董事长侯毅先生出差，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张原先生主持。

4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南十二路曙光大厦

20

楼会议室

5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83,081,711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0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

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

、审议《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天津新纶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83,081,7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关于公司

2013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83,081,7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八日

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1899� � �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2013-019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控股子公司诺顿金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诺顿金田

"

，股票代码

"NGF"

），于

2013

年

4

月

17

日与卡尔古利矿业有限公司

(Kalgoorlie Mining Company Limited

，为一家澳大利亚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KMC"

，以下简称

"

KMC")

签署收购执行协议，诺顿金田拟通过友好场外要约方式，收购

KMC

全部已发行股份，要

约代价为每

1

股

KMC

股票换

0.054

股诺顿金田股票和

0.054

份诺顿金田期权 （该期权的行权时

间为

2015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行权价格为

0.27

澳元）。

诺顿金田同时拟发出要约，收购

KMC

所有已上市期权以认购

KMC

股票（期权行权时间为

2014

年

5

月

30

日或之前，行权价格为

0.25

澳元），其代价为每

1

份

KMC

上市期权换

0.024

份诺顿

金田期权 。

根据诺顿金田股票

90

天成交量加权平均价格（

0.18

澳元）和诺顿金田期权独立估值

(

每份

期权

0.0316

澳元

)

，本次要约价格比

2013

年

4

月

15

日（包括当日）前三个月

KMC

股票成交量加权

平均价格

0.0074

澳元溢价

55%

。 在没有更优报价的前提下，

KMC

全体董事一致推荐其股东接

受本次要约。

若按收购

KMC100%

股权和

100%

上市期权，就本次交易诺顿金田需发行

70,270,862

股新

股，发行

72,526,993

份期权。 诺顿金田就本交易发行的股份和期权的价值约

14,933,581

澳元。

KMC

是一家在澳大利亚注册的初级黄金矿业公司， 其主要资产为拥有

100%

权益的位于

卡尔古利区域的布兰特（

Bullant

）金矿项目，该项目在诺顿金田

Paddington

选厂西

28

公里。

Bul－

lant

金矿项目拥有黄金资源量为

431,200

盎司，品位为

3.76g/t

，储量为

40,366

盎司，品位为

4.5g/

t

。

2013

财年上半年（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KMC

总收入为

16.86

万澳元，税后亏损为

315.67

万澳元，总资产为

953.29

万澳元，总负债为

291.28

万澳元，净资产为

662.01

万澳元（以上财务数

据摘自

KMC

披露的半年度财务报告）。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KMC

已发行股份总数为

1,301,312,253

股， 已发行的期权总数为

100,655,477

份，其中已上市的期权总数为

94,005,477

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诺顿金田的股份总数合计为

931,851,127

股，本公司持有诺顿金田的股

权比例从约

89.15%

下降为

82.43%

，

KMC

股东持有诺顿金田的股权比例约

7.54%

。 若上述期权

全部被行使， 诺顿金田的股份总数为

1,004,378,120

股， 本公司持有诺顿金田的股权比例约

76.48%

，

KMC

股东持有诺顿金田的股权比例为

14.22%

。

本次要约完成受制于多项条件，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1)

诺顿金田和其子公司获得

KMC

全

部已发行股份至少

90%

以上的相关权益；

(2)

获得中国相关监管机构和澳大利亚有关监管部门

的有效批准；

(3) KMC

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4)

宣布豁免要约所有条件；

(5) KMC

未上市的

期权全部撤销。

此外，诺顿金田拟收购

KMC

已上市期权，其完成受制于以下条件：

(1)

诺顿金田和其子公

司获得

KMC

全部已发行期权至少

90%

以上的相关权益；

(2)

要约成为无条件。

诺顿金田认为本次交易代价合理， 本次拟收购的

KMC

布兰特金矿项目与诺顿金田现有

地采矿有协同效应，收购完成后可以增加诺顿金田黄金产量，降低生产成本，符合两家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17� � �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2013-011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重大事项，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引起股票价

格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4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拟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披露相关公告并复牌（注：公司债券不停牌，

12

露笑债，代码：

112131

）。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4月18日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投资保龄宝(002286)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 � � �我司旗下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参加了保龄宝（

００２２８６

）（以下简称“该股

票”）非公开定向增发，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

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６

］

１４１

号）的要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该股票本

次非公开定向增发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１２．６０

元

／

股，锁定期限

１２

个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发布《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布

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收盘，上述基金持有该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

部分的具体情况为：

基金简称

认购股份

（

万股

）

成本 账面价值

成本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账面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

（

ＬＯＦ

）

１８８ ２３

，

６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４％ ２３

，

７０６

，

８００．００ ０．２４％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

３９ ４

，

９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７％ ４

，

９１７

，

９００．００ ０．４７％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

（

ＬＯＦ

）

７８ ９

，

８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６％ ９

，

８３５

，

８００．００ ０．７６％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

００９９

，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4月18日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２５７

，

３７１

，

６３３．６２ １８３

，

０７２

，

６１４．９８ ４０．５８％ ９０

，

０１９

，

５７９．４４

营业成本

（

元

）

１０６

，

７１６

，

９０４．５４ ７３

，

１７４

，

３１８．６９ ４５．８４％ ３６

，

８０６

，

３１１．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９０

，

５０１

，

７５０．０７ ５１

，

５５２

，

５５７．７３ ７５．５５％ ２９

，

７１１

，

６０４．７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９

，

５３７

，

８０２．７２ ８７

，

７９１

，

９８０．８５ －５４．９６％ ５７

，

６７０

，

３５２．５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２ ０．２１ ５２．３８％ ０．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２ ０．２１ ５２．３８％ ０．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１．１２％ １１．７７％ －０．６５％ ９．４５％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期末总股本

（

股

）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６３８６ １．９３３１ ８８．２３％ １．７１８３

资产负债率

（

％

）

２４．６０％ ５５．５７％ －３０．９７％ ４１．２２％

天壕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天壕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天壕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300332����证券简称:天壕节能 公告编号:2013-018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数据导航

证券代码:300332� � � �证券简称:天壕节能 公告编号:2013-020

天壕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天壕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17日


